
近日，江苏苏州高新区朗香小区业主们乐开花
了，因为小区业委会给大家发红包，606户人家总共领
到了24万元现金！原来，小区业委会和物业签订了协
议，从他们那里争取到了小区的公共收益。其实，发
这“公共收益”红包的并不止这一家。早在2015年7月，
苏州园区都市花园就将126万公共收益，以物业补贴
发给了业主。（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

很多人都知道业主要缴纳物业费，如果拒不缴
纳物业费，很可能享受不到相应服务，甚至连大门都

进不去。而还有业主即便交纳了物业费，也未必能够
享受到与物业费相当的服务。从这方面而言，小区给
业主“分红”应该算是比较稀缺的事。因而，必须普及
这样的常识，即业主对小区公共部分的收益享有分
配权，物业及开发商不得侵占。

根据物权法，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
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
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换而言之，业主除
对其购买的住宅享有所有权外，所有业主还对小区
内的道路、外墙、电梯等公共设施享有所有权和管理
权。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进行经营的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
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现实中，很多小区均将这些公共设施委托给物
业来经营或管理，业主并不参与此事。因此，很多人

可能忽视了这部分收益，或者认为应该归物业管理
使用，与业主无关，业主该交纳的物业费用还得交
纳。这样的想法无异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一些物业
也正是以此模糊概念，蚕食该部分收益。要知道，大
部分小区的电梯中存在广告、灯箱外打着广告、门禁
杆上带有广告，除此之外，在小区内搞促销特卖者还
应支付场地租金，占用公共车位也要支付停车费。各
种收入加起来，是不菲的数字，甚至比业主交纳的物
业费还要多。

但遗憾的是，很多物业找不准定位，将自己作为
小区的主人，管理混乱，收费不透明，服务质量低，态
度蛮横，对业主发号施令。在公共收益的管理和使用
方面，拒绝接受监督，模糊收入，将收益全部装入自
己腰包。可以说，这属于明显的违法。物业公司与业
主是完全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不是管理与被管理

的关系，业主缴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按规定或合同约
定提供服务。或者可以说，物业相当于业主雇的保
姆、佣人，业主有权决定物业费、小区公共设施的使
用和收益分配，物业只能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执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型的、成熟的小区越来
越多，小区公共部分带来的收益随之增加，这些收益
不该成为一笔糊涂账。对此，需要业主权利意识的觉
醒，能够按照规则，通过业主大会主张权利，如要求
物业公开收入，对收入支出进行审计，并监督收益的
使用和分配。相关部门理当宣传普及业主是小区主
人，公共部分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共有而非物业“私房
钱”这些知识，使之成为众人皆知的常识。同时强化
对物业的管理，追究其侵吞公共收益的法律责任，帮
助、指导业主依法主张权利，让业主不再只缴纳费用
而与收益无缘。

前些天，我去大医院住院部看望73岁的空巢老
人李哥，在攀谈中获悉他不愿意出院。究其原因：
主要是大中型医院里有专业的医护人员，还能享
受医保报销，远远强过养老院和社区医院。像老李
这样的老年患者已经可以回家却拒绝出院的病人
不在少数。

有医疗保险的老人以种种借口长期“占床”住
院，一方面会导致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平，使真正需
要治疗的人无法住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
指责这一行为，因为老年患者特别是空巢老人，选
择住院度晚年时光，无疑是即省钱又开心还能延
寿的首选。

当下，多数养老机构只能提供一般性的养老
服务，没有做到与医疗机构融为一体，无法提供医
疗护理治疗的养老服务。虽然很多地方建设了一
些老年人医院，但数量极少，老有所医在一些地方
还只是响亮的口号。

鉴于此，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民政部门等携起手来共同参与。一是借鉴国外
经验，对养老机构进行医疗护理养老的功能衔接
建设，按功能类型，提供不同层级的养老服务，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养老机构分级而治，改变当前养
老机构只能提供住、吃的简单功能；二是政府应加
大对养老机构内设医院支持力度，不但财政保证，
还要保证医疗资源上档次，让那些居住养老院的
身体多病患者，足不出院就能得到及时治疗。

云南丽江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12日
晚发布消息称，11月12日，涉嫌通过电商平台进
行虚假宣传和不正当竞争的两家涉事客栈已由
古城区正式立案，并根据初步调查取证情况，对
两家涉事客栈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责
令其停业整顿、配合接受调查。

丽江古城客栈让人体验了梦魇般的经历，
“蚊子是宠物”这样简单的滑稽荒唐的言语，是
客栈对旅客无耻的敲诈，也折射了老板经营行
为的荒唐、任性、失去了理性限度。要净化旅游

市场，让公民放心出游，就要加强对旅游经营者
与互联网电商平台的资格准入管理，对经营者
的法律常识、职业道德、做人规范进行不定期考
核、不合格者不得从业。执法监督部分要加强自
身建设，提高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以“零容忍”
的态度，及时发现、查处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严
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这样
才能给游客一个规范的旅游市场秩序，让“蚊子
是宠物”的闹剧永远不再出现！

（11月1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张建辉）

备受瞩目的“中国公共场所无烟诉讼第一
案”11月14日有了新进展。今年8月，大学生
李晶(化名)因乘车遭遇二手烟状告哈尔滨市铁
路局申请民事赔偿。该案在北京市铁路运输法
院立案后，该案进入“庭前证据交换”环节。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该案作为“中国公
共场所无烟诉讼第一案”，对推动中国公共场
所、公共交通工具的禁烟，将具有标志性意
义。（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

因为自己管理的列车上有人抽烟，被迫吸
食了二手烟的乘客，勇敢拿起法律武器，将铁
路管理部门告上法庭。这起“无烟诉讼第一
案”具有标杆意义。其标杆意义在于两个方
面。其一，作为管理部门因为对禁烟不力成为
被告，这还是第一次；其二，吸食了二手烟的
市民勇敢说不，拿起法律武器维权也是第一
次。“无烟诉讼第一案”警示意义非凡，倒逼
公共场所禁烟要动真格，不能玩虚的，不能玩
吞云吐雾的模棱两可。

公共场所禁烟制度实施了好多年了。但
是，一些地方还是处于走形式层面。在车站
里，在医院里，在公园里，在饭店里，在电梯
里，依然有人不顾及他人感受，在吞云吐雾中
“很自我”。虽然这些地方都高高悬挂着“禁
止吸烟”标志，可是烟雾缭绕已经淹没了“禁
烟标识”。公共场所禁烟成为了“在公共场所

挂个禁烟标识”。在一些公共场所，我们能够
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些工作人员的善意提醒，如
果烟民视而不见，也就不了了之了。

公平而言，对于公共场所禁烟来说，铁路
部门责任的履行还算是比较到位的，只有少数
烟民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多数烟民能
够遵守禁烟规定。铁路部门成为第一个被告，
似乎还真有点冤枉。因为，与铁路部门的公共
场所禁烟效果相比，其他公共空间差距太大。
但是，其成为被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公共交通工具具有特殊的性质。一方面，
需要给乘客提供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另一方
面还要保障出行的安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抽
烟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他人出行环境，而且是
一种安全隐患。当列车上有人抽烟的时候，作
为管理者的铁路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说
明他们的监管还没有到位。“无烟诉讼第一
案”是对公共场所监管责任的一种倒逼。只有
我们每一个人都勇敢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才能
倒逼责任部门禁烟动真格。

铁路部门因为管理不严而成为被告，对其
他公共场所管理部门是一次警钟的敲响。公共
场所禁烟不能玩吞云吐雾，否则你也可能成为
被告。但愿，从铁路部门成为被告开始，那些
禁烟不力的公交车、候诊室、超市商场都能有
所行动。

从北京市教委获悉，近日北京印发了《北京市
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安全管理工作基本要求（试
行）》。文件称，各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积极创造
条件新建、改扩建幼儿园，鼓励社会力量办园，多
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11月15日《北京晨报》）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
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愈发凸显。有关方面的
调查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4万所，缺口1 . 66
万所，2021年全国预计缺口近11万所。更好地实现

“幼有所育”，是亟需补齐的民生短板，更是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的起点。

破解幼儿入学难，创办更多公办幼儿园是最
好选择。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仅凭
政府的力量，难以满足社会巨大需求，这牵涉场
地、资金、师资等一系列问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办园，不仅能给教育市场带来更大的商机，充分发
挥市场鲇鱼效应，而且还能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降低行政成本。最重要的是，有了社会力量的参
与，“入园难”的问题有望得到缓解，很好回应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切。 期待更多社会力量投
入学前教育，补齐教育资源不足的“短板”，推动学
前教育水平更上一个台阶。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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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诉讼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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